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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（本年度預計辦理 83 場次）。 

三、通傳會刻正致力電磁波宣導，以消弭民眾對行動電話電磁波影響疑慮，並督促電信業者推動行

動通信網路基礎建設，提升國家競爭力，振興經濟。 

（三十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路口交通號誌的燈桿基座螺栓過長，易

衍生交通事故須立即改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6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68） 

盧委員鑒於路口交通號誌的燈桿基座螺栓過長，易衍生交通事故須立即改善所提質詢，經交

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鑒於臺中市日前發生交通事故，男童遭車撞後頭部撞擊號誌燈桿，因燈桿底座螺栓過長致使

頭部插入致死案，本部所屬公路養護機關皆引以借鏡、全面檢討，目前已持續辦理改善所轄

各路段道路附屬設施之安全提升，針對號誌燈桿底座螺栓過長情形，除列入巡查重點外，並

將過長螺栓儘速予以切除或加蓋螺帽等方式改善。本部將持續於例行性公路養護督導考核作

業時，針對各級公路附屬設施之螺栓過長情形，加強實地抽檢並督促各工務段及縣市政府應

儘速改善，以維護用路行車安全。 

二、本部公路總局管養省道上之路燈、標誌、號誌及交控設備等桿件基座裸露螺栓約計 18 萬

2,314 支，已就裸露螺栓加裝蓋頭螺帽或螺栓保護套等保護措辦理工程發包，預計於 104 年底

全數完工。至省道上屬地方管養燈桿等基座，公路總局前已於 104 年 6 月 11 日函請各地方政

府儘速加裝保護措施，並獲臺中市、屏東縣、基隆市及桃園市等政府回應將儘速趕辦。另地

方政府轄管之縣、鄉、市、區公路及市區道路部分，本部將儘速邀集各相關單位研商改善機

制。 

（三十一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文化部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

營運相關議題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5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55） 

楊委員就文化部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營運相關議題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文化部查復

如下： 

文化部業管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共有 12 家，有關編列補捐助經費 17.93 億元，主要係補捐助財

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（簡稱央廣）、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（簡稱公視）、財團法人國

家電影中心（簡稱電影中心）及財團法人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（簡稱電影基金會）等單位，又其中

9 億元捐補助公視作為營運費用，係依公共電視法規定辦理。 

一、前述 4 家財團法人皆有其肩負的任務，分述如下： 

(一)央廣：對國外地區傳播新聞，樹立國家新形象，促進國際人士對我國之認識及加強華僑

對國家之向心力，及對大陸地區傳播新聞及資訊，增進大陸地區對臺灣的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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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公視：健全公共電視之發展，建立公眾服務之大眾傳播制度，彌補商業電視臺之不足；

以多元之設計，維護國民表達自由及知之權利，提高文化及教育水準，促進民主社會發

展，增進公共福祉。 

(三)電影中心：典藏我國電影資產、推廣電影文化及促進電影產業發展。 

(四)電影基金會：發展我國電影事業，並辦理電影界有關共同事務。 

二、另查央廣及公視均係依法律設立，前者依據「中央廣播電臺設置條例」，後者為「公共電視法

」。 

三、為減低上述法人對政府捐助款之依賴，文化部已要求從提高自籌財源比率、檢討人事成本、加

速開源節流等面向減少對政府財源之依賴，有關該等自籌財源措施分述如下： 

(一)央廣：規劃頻率時段管理策略，戮力開發新客戶並整合央廣可用資源，規劃辦理與市場

需求結合之常態性特色課程、運用央廣珍貴史料開發文創商品、妥善利用既有空間、硬

體設備對外出租。 

(二)公視：爭取企業及公部門資源、承製各類轉播案（如總統大選辯論等）、發行節目、小

額捐款、租金收入及資金理財之孳息收入等。亦積極爭取各界資源，販售版權及發行商

品。 

(三)電影中心及電影基金會：文化部持續於董監事會議中要求檢討預算控管及自籌經費措施

等事宜，並要求財團法人積極尋求企業界贊助，或以異業結盟等方式，增加收入。 

四、文化部依據「文化部審查文化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」規定，輔導監督各財團法人

之會務、業務、財務等方面健全發展，並依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機制作業要點」

，每年完成前一年度行政監督報告，含人事管理、財務管理、績效評估等面向，提送國發會

、主計總處、人事總處、法務部等單位組成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專案小組，且依規定每 3 年

進行實地考核。未來將持續輔導財團法人對外發展多元活動，並結合民間資源，增加經費收

入來源，以達基金會永續經營之目標。 

（三十二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登革熱防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3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37） 

楊委員就登革熱防治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（104）年登革熱疫情受到鄰近東南亞國家疫情影響，加上臺灣高溫多雨氣候狀況及同時流

行第 1 型及第 2 型登革病毒，使整體疫情更為複雜。為加強跨部會協調及協同地方政府共同

防疫，衛福部與行政院環保署於本年 4 月 24 日召開首次「登革熱流行疫情處理協調會報」，

並依「傳染病防治法」第 17 條規定報請行政院於 9 月 15 日成立登革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

心，由張副院長擔任指揮官、衛福部蔣部長及行政院環保署魏署長為副指揮官，每週召開工

作會議，持續就醫療面與環境面迅速落實防治作為。毛院長並指示應秉持專業，從周遭環境

衛生做起，全力以赴，儘速控制疫情。 


